甲聯送交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監護人或保護人 乙聯由通知機關存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審權利告知書         
告知時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提審權利告知書送達證明

若本人拒絕簽名，執行人員請填以下表格

甲聯





受保護人____________，因有法定需緊急保護安置事由，已由花蓮縣政府依下列法律規定執行保護安置：





□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規定，兒童及少年有該條各款情形之ㄧ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





□ 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5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獲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兒少性剝削被害人報告（通報）、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行求助，經評估後應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置、保護及提供服務。


   


依提審法規定，告知以下事項：


一、前揭保護安置之執行原因：


□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：


□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


□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者。


□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、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


□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


□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事件：


□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。


□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、猥褻之行為，以供人觀覽。


□拍攝、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、照片、影片、影帶


、光碟、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。


□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、伴唱、伴舞等侍應


工作。


二、保護安置開始執行時間：民國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。


三、保護安置執行地點：花蓮縣政府指定之保護安置處所。


四、您或您的親友權利依照提審法的規定，向地方法院聲請提審。


五、您可提供您親友之姓名、地址或電話，執行機關將盡合理努力通知您的親友。





乙聯



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或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)


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收悉  花蓮縣政府  (主管機關)所提供之提審權利告知書。








本人


□ 不請求執行機關通知親友。


□ 請求執行機關通知以下親友


姓名：


住址：


電話：





本人(或法定代理人)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執行人員______________，已向本人解釋其聲請提審之相關權利，並要求本





人於提審權利告知書簽名，但本人拒絕簽名。








執行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偕同執行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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